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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准则应用案例——预售商品房的收入确认

【例】 甲公司是一家中国境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住宅项目的开发与销售。 甲公司于 2×20  年 1 月通过招拍挂取得一块土地使用权，并在该块土地上开 发 A 小区商品房，于同年 10 月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开始预 售 A 小区商品房，预计将于 2×22 年 6 月竣工后交付给客户。2 ×21 年 3 月 1 日，甲公司和某客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 A 小区的一套商品房预售给购房人该客户（买受人，下同），付款方式为客户于合同签订日一次性全额支付合同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约定如下：

1. 甲公司向该客户预售的商品房为：A 小区 1 号楼 1 单元 3 层 303 室；

2. 甲公司不能将该商品房出售给合同约定的购房人之外的其他方；

3.该商品房应于 2×22 年 7 月 31  日前交付给购房人，该商品房在建期间购房人不拥有该商品房的法定所有权，不能将在建商品房用于出售或抵押；

4.在下列情形下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1）购房人所购商品房套内建筑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过 3% ；（2） 甲公司逾期交房超过 30 天；（3）房屋交付后，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

除上述情形外，如果购房人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应当向甲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 20%作为违约金。

本例中，甲公司的履约义务为向指定购房人销售建造的商品房，针对该项履约义务：（1）甲公司负责建造商品房，商品房在建期间购房人尚未取得相关商品房的法定所有权，购房人并不能够在甲公司建造商品房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甲公司建造商品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2）甲公司在其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商品房，商品房建造期间购房人尚未取得相关商品房的法定所有权，无法将该在建商品房用于出售或抵押，也无权主导房屋的建设、改变房屋设计或用途，表明购房人不能主导该商品房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因此，购房人不能够控制甲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相关商品房。（3）合同约定购房人与甲公司销售的商品房为指定楼栋门牌号的唯一房屋单位，甲公司不能替换向购房人预售的房屋单位，也不能再与购房人之外的其他方签订该指定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甲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建造房屋并按期交付给购房人，因此，该指定商品房具有不可替 代用途。但是，如果购房人单方要求解除合同，仅需向甲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 20%作为违约金，表明甲公司并不能够在整个合同期间内任一时点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 综合上述情况，甲公司该商品房预售业务不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的条件，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甲公司应当在购房人取得该指定商品房控制权时（通常为交付商品房时）确认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购房人单方要求或者第三方原因导致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除非房地产开发企业有权保留 预售房款全额并无需返还，且有相关法律法规支持的，才表明房地产开发企业能够满足 “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 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的条件；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下，即使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解约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如果因为购房人单方要求或者第三方原因导致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人支付的违约金金额通常并不能补偿在整个合同期间内任一时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已发生的成本和合理利润。

分析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第四条、 第十一条等相关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应用指南 2018》第 12 页、第 33-40 页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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